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16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郭志剛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1年2月17日

所為110年度壢簡字第1035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

決處刑案號：110年度偵字第17129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

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郭志剛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合議庭審理結果，認原審以上訴人即被告郭志剛

犯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處拘役40日，並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為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其認事用法及

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刑事簡易判決記載之

事實、證據及理由（詳如附件所示），另補充證據：和解協

議書1份（見本院壢簡字卷第59頁）。

二、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本案已與告訴人江曉俊和解等語。

三、關於刑之量定及緩刑之宣告，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

裁量之事項，此等職權之行使，在求具體個案不同情節之妥

適，倘法院於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

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又無明顯濫權

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

四、原審對上訴人論處上開罪名，並就上訴人所為犯行之犯罪情

節及量刑基礎，於判決理由中具體說明（詳如附件所示）而

量處上開刑度，其認事用法皆無違誤，且已以行為人之責任

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刑之量定，亦無

明顯違法情事。上訴人固主張其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惟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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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指出原審認事用法或量刑有何不當之處。從而，上訴人執

前詞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上訴人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後

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上訴人之素行尚可，

而依卷附雙方簽立之和解協議書所載（見本院壢簡字卷第59

頁），上訴人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依約給付賠償款項，且

告訴人同意給予上訴人緩刑之宣告，此節並經本院以電話確

認無訛（見本院簡上字卷第45頁），足認上訴人經此偵審程

序及刑之宣告，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上開

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是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

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六、上訴人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而未到庭，是依刑事訴

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準用同法第371條規定，不待其陳述，

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

條、第371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挺宏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朱秀晴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吉雄

                                    法  官  陳炫谷

                                    法  官  陳布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昌霖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30　　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0年度壢簡字第1035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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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郭志剛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桃園市○○區○○街00號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0

年度偵字第171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志剛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2行「居處」之記

載應予更正為「住所」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

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訊據被告郭志剛矢口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狗不是

我的，廖若安有用狗繩把這隻狗繫在我家門邊寄養，幾天後

狗就已經掙脫狗繩跑掉了，我認為我已經善盡義務云云。經

查：

　㈠被告於民國109年5月13日前某日時，接受友人廖若安之要求

而將本案黑色犬隻（下稱本案黑犬）養於被告位於桃園市○

○區○○街00號之住所中，被告因而負有防止他人不遭其動

物侵害之義務。嗣於109年5月13日晚間7時41分許，告訴人

江曉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桃園市中

壢區中華路1段與精忠街交岔路口，本案黑犬突自路旁衝

出，告訴人見狀閃避不及而撞擊本案黑犬，同時本案黑犬頸

部所繫之牽繩亦捲入並卡於告訴人之機車輪軸內，致告訴人

因而人車倒地，因此受有右側前胸壁挫傷、右側手肘挫傷、

擦傷等傷害之事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江曉俊於偵訊與本院

訊問中證稱：109年5月13日晚間7時41分許，我騎乘機車行

經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1段與精忠街交岔路口，突然在平交

道那邊有一條狗衝出來，當時天色已晚，我看到狗的時候，

狗大約只離我5至6公尺，我有剎車往右閃避，但因該條狗的

狗鍊纏繞住我的機車前輪而把我的機車前輪卡死，導致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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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倒地，並受有右側前胸壁挫傷、右側手肘挫傷、擦傷等傷

害，狗後來就跑掉了等語（他字卷第73頁；本院卷第46

頁），情節大致相符，且為被告所不否認（本院卷第44

頁），並有本案黑犬之照片、本案黑犬之牽繩纏繞於告訴人

所騎乘之機車前輪之照片、告訴人傷勢照片、衛生福利部桃

園醫院診斷證明書等件在卷可佐（他字卷第11至33頁），此

部分之事實，已堪認定。足認告訴人確有於上開時、地因本

案黑犬突然衝出道路且本案黑犬之牽繩纏繞、卡住告訴人之

輪胎前輪，致告訴人人車倒地，而受有上開傷害之情。

　㈡按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

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刑法第15條第1項定

有明文。又按刑法上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成立要件，係居

於保證人地位之行為人，因怠於履行其防止危險發生之義

務，致生構成要件之該當結果，即足當之（最高法院83年度

台上字第447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保證人地位其一即係法

律規定而取得，依據民法第190條之規定：動物之占有人應

依據動物之種類及性質為相當之注意管束，又依動物保護法

第7條規定，飼主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

命、身體、自由、財產或安寧；同法第20條亦規定，寵物出

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7歲以上之人伴同，

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又具攻擊性之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

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成年人伴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

又所謂「飼主」，係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人，

同法第3條第6款亦有明文。故「占有人」與「飼主」（動物

之所有人、實際管領人）均負有防止他人不遭其動物侵害而

居保證人地位之義務。

  ㈢再者，本件事故發生後，被告亦以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

E）傳送訊息予告訴人，稱：「聽說您目前受傷，關心一

下，希望江先生能盡快康復……真的深感抱歉！」乙情，有

告訴人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擷取圖片在卷可稽（他字卷第

37頁），則被告主觀上非無係基於「占有人」之地位，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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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告訴人道歉解決此次爭端。再參諸證人廖若安於偵訊中

證稱：我跟被告是朋友，我跟被告有把狗綁好在被告家中庭

院，是我將狗放在被告的住處先寄養，暫時安置，我跟被告

共同照顧本案黑犬等語明確（他字卷第34頁），且為被告所

不否認（他字卷第34頁），足見本案黑犬於案發前確係飼養

於被告上址住處，且被告主觀上顯係基於本案黑犬所有人或

實際管領人之地位自居，客觀上亦有照顧、管領本案黑犬之

行為，自該當於動物保護法第3條第6款、第7條之「飼主」

及民法第190條第1項本文之「占有人」無疑，為實際管領該

本案黑犬之人，而負有上開保證人地位之義務。是被告空言

否認本案黑犬不是被告所飼養云云，要係圖卸刑責之詞，並

不足採。從而，被告依動物保護法第7條、第20條第1項、同

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其於公共場所，自負有注意指派7歲

以上之人在旁伴同本案黑犬，並採取以鍊繩牽引寵物或以

箱、籠攜帶，以維他人身體不受侵害之義務。而本案案發時

間則為晚間7時41分許，詎本案黑犬竟於無人陪同下即在公

共空間任意遊蕩，益徵被告確未善盡保證人地位之義務。被

告疏未注意上揭法定客觀注意義務，以不作為之方式違背法

定之作為義務，致本案黑犬擦撞騎乘機車行進中之告訴人，

本案黑犬頸部上之牽繩亦纏繞並卡於告訴人之機車前輪內，

致使告訴人人車倒地，受有上開傷害，被告自應負過失之責

任，且其過失行為，與告訴人受傷之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

係，其過失傷害之犯行，自堪以認定。 

　㈣至被告雖又辯稱：告訴人是被狗的牽繩絆倒，足以證明我確

實有將本案黑犬綁在家中，只是狗掙脫了，我認為我已經善

盡義務云云，然被告對於本案黑犬係如何離開被告家中一無

所知，亦不清楚本案黑犬走失後之去處，為證人廖若安於偵

訊中證述明確（他字卷第34頁）。且本案被告既負有上開保

證人資格，被告於離開本案黑犬時，本應注意將本案黑犬妥

善安置於適當處所，以避免本案黑犬在無人看管下，任意掙

脫束縛在外遊蕩並造成他人危險，被告依法本負有此注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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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義務，惟本案黑犬離開被告之住所，並於道路間走竄而

致本案事故發生，益徵被告並未善盡上開防止義務甚明，是

被告前開所辯，委不足採。至依本案黑犬頸部繫有牽繩，僅

能證明本案黑犬於離開被告住所前頸部繫有牽繩，惟與被告

是否善盡防止他人不遭本案黑犬侵害之義務，尚屬有間，自

難執此為被告有利之認定，附此敘明。

  ㈤綜上所述，被告上開所辯均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

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未確實負起動物占有人

應有之責任義務，放任犬隻在外遊蕩，使告訴人於上開時

間、地點，因與本案黑犬撞擊且遭本案黑犬之狗繩纏繞卡住

告訴人之機車前輪而人車倒地受傷，並審酌告訴人所受傷勢

程度、被告之品行、智識程度，及犯罪後猶執陳詞，否認犯

罪，並表示不願與告訴人和解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之犯後態

度（本院卷第4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

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

54條第2項，刑法第284條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

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陳愷璘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劉世揚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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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0年度偵字第17129號

　　被　　　告　郭志剛　男　5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桃園市○○區○○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聲請以簡易判決

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郭志剛與廖若安(所涉過失傷害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在桃

園市○○區○○街00號即郭志剛居處飼養犬隻1隻，本應注

意身為犬隻飼主或管理人，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

人身體之法定義務，理應注意看管，不得令其任意亂竄，必

要時應妥善加鍊栓狗鍊，且依當時客觀情形觀之，並無不能

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放任其犬隻處於未妥善拴綁

之狀態，致上開犬隻可以肆意走動。嗣於民國109年5月13日

晚間7時41分許，江曉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

機車行經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1段與精忠街口，上開犬隻突

自路旁衝出，江曉俊見狀閃避不及，直接撞擊上開犬隻，且

上開犬隻所繫之狗鍊捲入江曉俊之機車輪軸，致江曉俊人車

倒地，因此受有右側前胸壁挫傷、右側手肘挫傷、擦傷等傷

害，上開犬隻亦因傷勢過重死亡。

二、案經江曉俊告訴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詢據被告郭志剛堅決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告訴人江曉

俊是被狗繩絆倒，可以證明我確實有綁狗繩，只是狗掙脫等

語。經查，告訴人於上開時間，騎乘機車行經上開地點，因

上開犬隻衝出，致告訴人撞擊後倒地，並受有上開傷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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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業據告訴人指訴明確，並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

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診斷證明書各1

份及相關照片在卷可考，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又證人廖若

安於偵查中證稱：當時是我將犬隻放在被告住處安置等語，

按飼主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

由或財產；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7

歲以上之人伴同；具攻擊性之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

入之場所，應由成年人伴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動物保

護法第7條、第20條第1、2項定有明文，被告身為犬隻之實

際管理人對於前揭規定自應注意遵守，卻未能確實注意犬隻

動態，亦未能確認防護措施完善，致犬隻掙脫狗鍊後，肆意

走動，方致告訴人不慎遭犬隻干擾行車，被告行為自有過

失，且此過失與告訴人所受之傷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甚

明，被告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5 　　月　　31　　日

　　　　　　　　　　　　　　　檢察官  楊  挺  宏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  敬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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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16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郭志剛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1年2月17日所為110年度壢簡字第1035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0年度偵字第17129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郭志剛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合議庭審理結果，認原審以上訴人即被告郭志剛犯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處拘役4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為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其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刑事簡易判決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詳如附件所示），另補充證據：和解協議書1份（見本院壢簡字卷第59頁）。
二、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本案已與告訴人江曉俊和解等語。
三、關於刑之量定及緩刑之宣告，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此等職權之行使，在求具體個案不同情節之妥適，倘法院於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又無明顯濫權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
四、原審對上訴人論處上開罪名，並就上訴人所為犯行之犯罪情節及量刑基礎，於判決理由中具體說明（詳如附件所示）而量處上開刑度，其認事用法皆無違誤，且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刑之量定，亦無明顯違法情事。上訴人固主張其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惟並未指出原審認事用法或量刑有何不當之處。從而，上訴人執前詞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上訴人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上訴人之素行尚可，而依卷附雙方簽立之和解協議書所載（見本院壢簡字卷第59頁），上訴人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依約給付賠償款項，且告訴人同意給予上訴人緩刑之宣告，此節並經本院以電話確認無訛（見本院簡上字卷第45頁），足認上訴人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上開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是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六、上訴人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而未到庭，是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準用同法第371條規定，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第371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挺宏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朱秀晴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吉雄
                                    法  官  陳炫谷
                                    法  官  陳布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昌霖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30　　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0年度壢簡字第1035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志剛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桃園市○○區○○街00號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0年度偵字第171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志剛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2行「居處」之記載應予更正為「住所」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訊據被告郭志剛矢口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狗不是我的，廖若安有用狗繩把這隻狗繫在我家門邊寄養，幾天後狗就已經掙脫狗繩跑掉了，我認為我已經善盡義務云云。經查：
　㈠被告於民國109年5月13日前某日時，接受友人廖若安之要求而將本案黑色犬隻（下稱本案黑犬）養於被告位於桃園市○○區○○街00號之住所中，被告因而負有防止他人不遭其動物侵害之義務。嗣於109年5月13日晚間7時41分許，告訴人江曉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1段與精忠街交岔路口，本案黑犬突自路旁衝出，告訴人見狀閃避不及而撞擊本案黑犬，同時本案黑犬頸部所繫之牽繩亦捲入並卡於告訴人之機車輪軸內，致告訴人因而人車倒地，因此受有右側前胸壁挫傷、右側手肘挫傷、擦傷等傷害之事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江曉俊於偵訊與本院訊問中證稱：109年5月13日晚間7時41分許，我騎乘機車行經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1段與精忠街交岔路口，突然在平交道那邊有一條狗衝出來，當時天色已晚，我看到狗的時候，狗大約只離我5至6公尺，我有剎車往右閃避，但因該條狗的狗鍊纏繞住我的機車前輪而把我的機車前輪卡死，導致我人車倒地，並受有右側前胸壁挫傷、右側手肘挫傷、擦傷等傷害，狗後來就跑掉了等語（他字卷第73頁；本院卷第46頁），情節大致相符，且為被告所不否認（本院卷第44頁），並有本案黑犬之照片、本案黑犬之牽繩纏繞於告訴人所騎乘之機車前輪之照片、告訴人傷勢照片、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診斷證明書等件在卷可佐（他字卷第11至33頁），此部分之事實，已堪認定。足認告訴人確有於上開時、地因本案黑犬突然衝出道路且本案黑犬之牽繩纏繞、卡住告訴人之輪胎前輪，致告訴人人車倒地，而受有上開傷害之情。
　㈡按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刑法第1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刑法上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成立要件，係居於保證人地位之行為人，因怠於履行其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致生構成要件之該當結果，即足當之（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447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保證人地位其一即係法律規定而取得，依據民法第190條之規定：動物之占有人應依據動物之種類及性質為相當之注意管束，又依動物保護法第7條規定，飼主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或安寧；同法第20條亦規定，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7歲以上之人伴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又具攻擊性之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成年人伴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又所謂「飼主」，係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人，同法第3條第6款亦有明文。故「占有人」與「飼主」（動物之所有人、實際管領人）均負有防止他人不遭其動物侵害而居保證人地位之義務。
  ㈢再者，本件事故發生後，被告亦以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傳送訊息予告訴人，稱：「聽說您目前受傷，關心一下，希望江先生能盡快康復……真的深感抱歉！」乙情，有告訴人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擷取圖片在卷可稽（他字卷第37頁），則被告主觀上非無係基於「占有人」之地位，始出面向告訴人道歉解決此次爭端。再參諸證人廖若安於偵訊中證稱：我跟被告是朋友，我跟被告有把狗綁好在被告家中庭院，是我將狗放在被告的住處先寄養，暫時安置，我跟被告共同照顧本案黑犬等語明確（他字卷第34頁），且為被告所不否認（他字卷第34頁），足見本案黑犬於案發前確係飼養於被告上址住處，且被告主觀上顯係基於本案黑犬所有人或實際管領人之地位自居，客觀上亦有照顧、管領本案黑犬之行為，自該當於動物保護法第3條第6款、第7條之「飼主」及民法第190條第1項本文之「占有人」無疑，為實際管領該本案黑犬之人，而負有上開保證人地位之義務。是被告空言否認本案黑犬不是被告所飼養云云，要係圖卸刑責之詞，並不足採。從而，被告依動物保護法第7條、第20條第1項、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其於公共場所，自負有注意指派7歲以上之人在旁伴同本案黑犬，並採取以鍊繩牽引寵物或以箱、籠攜帶，以維他人身體不受侵害之義務。而本案案發時間則為晚間7時41分許，詎本案黑犬竟於無人陪同下即在公共空間任意遊蕩，益徵被告確未善盡保證人地位之義務。被告疏未注意上揭法定客觀注意義務，以不作為之方式違背法定之作為義務，致本案黑犬擦撞騎乘機車行進中之告訴人，本案黑犬頸部上之牽繩亦纏繞並卡於告訴人之機車前輪內，致使告訴人人車倒地，受有上開傷害，被告自應負過失之責任，且其過失行為，與告訴人受傷之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其過失傷害之犯行，自堪以認定。 
　㈣至被告雖又辯稱：告訴人是被狗的牽繩絆倒，足以證明我確實有將本案黑犬綁在家中，只是狗掙脫了，我認為我已經善盡義務云云，然被告對於本案黑犬係如何離開被告家中一無所知，亦不清楚本案黑犬走失後之去處，為證人廖若安於偵訊中證述明確（他字卷第34頁）。且本案被告既負有上開保證人資格，被告於離開本案黑犬時，本應注意將本案黑犬妥善安置於適當處所，以避免本案黑犬在無人看管下，任意掙脫束縛在外遊蕩並造成他人危險，被告依法本負有此注意及作為義務，惟本案黑犬離開被告之住所，並於道路間走竄而致本案事故發生，益徵被告並未善盡上開防止義務甚明，是被告前開所辯，委不足採。至依本案黑犬頸部繫有牽繩，僅能證明本案黑犬於離開被告住所前頸部繫有牽繩，惟與被告是否善盡防止他人不遭本案黑犬侵害之義務，尚屬有間，自難執此為被告有利之認定，附此敘明。
  ㈤綜上所述，被告上開所辯均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未確實負起動物占有人應有之責任義務，放任犬隻在外遊蕩，使告訴人於上開時間、地點，因與本案黑犬撞擊且遭本案黑犬之狗繩纏繞卡住告訴人之機車前輪而人車倒地受傷，並審酌告訴人所受傷勢程度、被告之品行、智識程度，及犯罪後猶執陳詞，否認犯罪，並表示不願與告訴人和解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本院卷第4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284條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陳愷璘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劉世揚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0年度偵字第17129號
　　被　　　告　郭志剛　男　5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桃園市○○區○○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郭志剛與廖若安(所涉過失傷害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在桃園市○○區○○街00號即郭志剛居處飼養犬隻1隻，本應注意身為犬隻飼主或管理人，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身體之法定義務，理應注意看管，不得令其任意亂竄，必要時應妥善加鍊栓狗鍊，且依當時客觀情形觀之，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放任其犬隻處於未妥善拴綁之狀態，致上開犬隻可以肆意走動。嗣於民國109年5月13日晚間7時41分許，江曉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1段與精忠街口，上開犬隻突自路旁衝出，江曉俊見狀閃避不及，直接撞擊上開犬隻，且上開犬隻所繫之狗鍊捲入江曉俊之機車輪軸，致江曉俊人車倒地，因此受有右側前胸壁挫傷、右側手肘挫傷、擦傷等傷害，上開犬隻亦因傷勢過重死亡。
二、案經江曉俊告訴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詢據被告郭志剛堅決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告訴人江曉俊是被狗繩絆倒，可以證明我確實有綁狗繩，只是狗掙脫等語。經查，告訴人於上開時間，騎乘機車行經上開地點，因上開犬隻衝出，致告訴人撞擊後倒地，並受有上開傷勢等情，業據告訴人指訴明確，並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診斷證明書各1份及相關照片在卷可考，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又證人廖若安於偵查中證稱：當時是我將犬隻放在被告住處安置等語，按飼主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7歲以上之人伴同；具攻擊性之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成年人伴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動物保護法第7條、第20條第1、2項定有明文，被告身為犬隻之實際管理人對於前揭規定自應注意遵守，卻未能確實注意犬隻動態，亦未能確認防護措施完善，致犬隻掙脫狗鍊後，肆意走動，方致告訴人不慎遭犬隻干擾行車，被告行為自有過失，且此過失與告訴人所受之傷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甚明，被告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5 　　月　　31　　日
　　　　　　　　　　　　　　　檢察官  楊  挺  宏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  敬  展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16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郭志剛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1年2月17日

所為110年度壢簡字第1035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

決處刑案號：110年度偵字第17129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

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郭志剛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合議庭審理結果，認原審以上訴人即被告郭志剛

    犯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處拘役40日，並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為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其認事用法及

    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刑事簡易判決記載之

    事實、證據及理由（詳如附件所示），另補充證據：和解協

    議書1份（見本院壢簡字卷第59頁）。

二、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本案已與告訴人江曉俊和解等語。

三、關於刑之量定及緩刑之宣告，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

    裁量之事項，此等職權之行使，在求具體個案不同情節之妥

    適，倘法院於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

    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又無明顯濫權

    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

四、原審對上訴人論處上開罪名，並就上訴人所為犯行之犯罪情

    節及量刑基礎，於判決理由中具體說明（詳如附件所示）而

    量處上開刑度，其認事用法皆無違誤，且已以行為人之責任

    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刑之量定，亦無

    明顯違法情事。上訴人固主張其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惟並

    未指出原審認事用法或量刑有何不當之處。從而，上訴人執

    前詞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上訴人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後

    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上訴人之素行尚可，

    而依卷附雙方簽立之和解協議書所載（見本院壢簡字卷第59

    頁），上訴人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依約給付賠償款項，且

    告訴人同意給予上訴人緩刑之宣告，此節並經本院以電話確

    認無訛（見本院簡上字卷第45頁），足認上訴人經此偵審程

    序及刑之宣告，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上開

    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是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

    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六、上訴人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而未到庭，是依刑事訴

    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準用同法第371條規定，不待其陳述，

    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

、第371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挺宏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朱秀晴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吉雄

                                    法  官  陳炫谷

                                    法  官  陳布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昌霖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30　　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0年度壢簡字第1035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志剛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桃園市○○區○○街00號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0

年度偵字第171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志剛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2行「居處」之記

    載應予更正為「住所」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

    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訊據被告郭志剛矢口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狗不是

    我的，廖若安有用狗繩把這隻狗繫在我家門邊寄養，幾天後

    狗就已經掙脫狗繩跑掉了，我認為我已經善盡義務云云。經

    查：

　㈠被告於民國109年5月13日前某日時，接受友人廖若安之要求

    而將本案黑色犬隻（下稱本案黑犬）養於被告位於桃園市○○

    區○○街00號之住所中，被告因而負有防止他人不遭其動物侵

    害之義務。嗣於109年5月13日晚間7時41分許，告訴人江曉

    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桃園市中壢區

    中華路1段與精忠街交岔路口，本案黑犬突自路旁衝出，告

    訴人見狀閃避不及而撞擊本案黑犬，同時本案黑犬頸部所繫

    之牽繩亦捲入並卡於告訴人之機車輪軸內，致告訴人因而人

    車倒地，因此受有右側前胸壁挫傷、右側手肘挫傷、擦傷等

    傷害之事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江曉俊於偵訊與本院訊問中

    證稱：109年5月13日晚間7時41分許，我騎乘機車行經桃園

    市中壢區中華路1段與精忠街交岔路口，突然在平交道那邊

    有一條狗衝出來，當時天色已晚，我看到狗的時候，狗大約

    只離我5至6公尺，我有剎車往右閃避，但因該條狗的狗鍊纏

    繞住我的機車前輪而把我的機車前輪卡死，導致我人車倒地

    ，並受有右側前胸壁挫傷、右側手肘挫傷、擦傷等傷害，狗

    後來就跑掉了等語（他字卷第73頁；本院卷第46頁），情節

    大致相符，且為被告所不否認（本院卷第44頁），並有本案

    黑犬之照片、本案黑犬之牽繩纏繞於告訴人所騎乘之機車前

    輪之照片、告訴人傷勢照片、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診斷證明

    書等件在卷可佐（他字卷第11至33頁），此部分之事實，已

    堪認定。足認告訴人確有於上開時、地因本案黑犬突然衝出

    道路且本案黑犬之牽繩纏繞、卡住告訴人之輪胎前輪，致告

    訴人人車倒地，而受有上開傷害之情。

　㈡按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

    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刑法第15條第1項定

    有明文。又按刑法上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成立要件，係居

    於保證人地位之行為人，因怠於履行其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

    ，致生構成要件之該當結果，即足當之（最高法院83年度台

    上字第447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保證人地位其一即係法律

    規定而取得，依據民法第190條之規定：動物之占有人應依

    據動物之種類及性質為相當之注意管束，又依動物保護法第

    7條規定，飼主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

    身體、自由、財產或安寧；同法第20條亦規定，寵物出入公

    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7歲以上之人伴同，並採

    取適當防護措施。又具攻擊性之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

    出入之場所，應由成年人伴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又所

    謂「飼主」，係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人，同法

    第3條第6款亦有明文。故「占有人」與「飼主」（動物之所

    有人、實際管領人）均負有防止他人不遭其動物侵害而居保

    證人地位之義務。

  ㈢再者，本件事故發生後，被告亦以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

    ）傳送訊息予告訴人，稱：「聽說您目前受傷，關心一下，

    希望江先生能盡快康復……真的深感抱歉！」乙情，有告訴人

    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擷取圖片在卷可稽（他字卷第37頁）

    ，則被告主觀上非無係基於「占有人」之地位，始出面向告

    訴人道歉解決此次爭端。再參諸證人廖若安於偵訊中證稱：

    我跟被告是朋友，我跟被告有把狗綁好在被告家中庭院，是

    我將狗放在被告的住處先寄養，暫時安置，我跟被告共同照

    顧本案黑犬等語明確（他字卷第34頁），且為被告所不否認

    （他字卷第34頁），足見本案黑犬於案發前確係飼養於被告

    上址住處，且被告主觀上顯係基於本案黑犬所有人或實際管

    領人之地位自居，客觀上亦有照顧、管領本案黑犬之行為，

    自該當於動物保護法第3條第6款、第7條之「飼主」及民法

    第190條第1項本文之「占有人」無疑，為實際管領該本案黑

    犬之人，而負有上開保證人地位之義務。是被告空言否認本

    案黑犬不是被告所飼養云云，要係圖卸刑責之詞，並不足採

    。從而，被告依動物保護法第7條、第20條第1項、同法施行

    細則第4條規定，其於公共場所，自負有注意指派7歲以上之

    人在旁伴同本案黑犬，並採取以鍊繩牽引寵物或以箱、籠攜

    帶，以維他人身體不受侵害之義務。而本案案發時間則為晚

    間7時41分許，詎本案黑犬竟於無人陪同下即在公共空間任

    意遊蕩，益徵被告確未善盡保證人地位之義務。被告疏未注

    意上揭法定客觀注意義務，以不作為之方式違背法定之作為

    義務，致本案黑犬擦撞騎乘機車行進中之告訴人，本案黑犬

    頸部上之牽繩亦纏繞並卡於告訴人之機車前輪內，致使告訴

    人人車倒地，受有上開傷害，被告自應負過失之責任，且其

    過失行為，與告訴人受傷之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其過

    失傷害之犯行，自堪以認定。 

　㈣至被告雖又辯稱：告訴人是被狗的牽繩絆倒，足以證明我確

    實有將本案黑犬綁在家中，只是狗掙脫了，我認為我已經善

    盡義務云云，然被告對於本案黑犬係如何離開被告家中一無

    所知，亦不清楚本案黑犬走失後之去處，為證人廖若安於偵

    訊中證述明確（他字卷第34頁）。且本案被告既負有上開保

    證人資格，被告於離開本案黑犬時，本應注意將本案黑犬妥

    善安置於適當處所，以避免本案黑犬在無人看管下，任意掙

    脫束縛在外遊蕩並造成他人危險，被告依法本負有此注意及

    作為義務，惟本案黑犬離開被告之住所，並於道路間走竄而

    致本案事故發生，益徵被告並未善盡上開防止義務甚明，是

    被告前開所辯，委不足採。至依本案黑犬頸部繫有牽繩，僅

    能證明本案黑犬於離開被告住所前頸部繫有牽繩，惟與被告

    是否善盡防止他人不遭本案黑犬侵害之義務，尚屬有間，自

    難執此為被告有利之認定，附此敘明。

  ㈤綜上所述，被告上開所辯均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

    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未確實負起動物占有人

    應有之責任義務，放任犬隻在外遊蕩，使告訴人於上開時間

    、地點，因與本案黑犬撞擊且遭本案黑犬之狗繩纏繞卡住告

    訴人之機車前輪而人車倒地受傷，並審酌告訴人所受傷勢程

    度、被告之品行、智識程度，及犯罪後猶執陳詞，否認犯罪

    ，並表示不願與告訴人和解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

    （本院卷第4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

    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

    54條第2項，刑法第284條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

    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陳愷璘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劉世揚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0年度偵字第17129號

　　被　　　告　郭志剛　男　5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桃園市○○區○○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聲請以簡易判決

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郭志剛與廖若安(所涉過失傷害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在桃

    園市○○區○○街00號即郭志剛居處飼養犬隻1隻，本應注意身

    為犬隻飼主或管理人，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身

    體之法定義務，理應注意看管，不得令其任意亂竄，必要時

    應妥善加鍊栓狗鍊，且依當時客觀情形觀之，並無不能注意

    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放任其犬隻處於未妥善拴綁之狀

    態，致上開犬隻可以肆意走動。嗣於民國109年5月13日晚間

    7時41分許，江曉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行經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1段與精忠街口，上開犬隻突自路

    旁衝出，江曉俊見狀閃避不及，直接撞擊上開犬隻，且上開

    犬隻所繫之狗鍊捲入江曉俊之機車輪軸，致江曉俊人車倒地

    ，因此受有右側前胸壁挫傷、右側手肘挫傷、擦傷等傷害，

    上開犬隻亦因傷勢過重死亡。

二、案經江曉俊告訴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詢據被告郭志剛堅決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告訴人江曉

    俊是被狗繩絆倒，可以證明我確實有綁狗繩，只是狗掙脫等

    語。經查，告訴人於上開時間，騎乘機車行經上開地點，因

    上開犬隻衝出，致告訴人撞擊後倒地，並受有上開傷勢等情

    ，業據告訴人指訴明確，並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

    故當事人登記聯單、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診斷證明書各1份

    及相關照片在卷可考，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又證人廖若安

    於偵查中證稱：當時是我將犬隻放在被告住處安置等語，按

    飼主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

    或財產；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7歲

    以上之人伴同；具攻擊性之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

    之場所，應由成年人伴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動物保護

    法第7條、第20條第1、2項定有明文，被告身為犬隻之實際

    管理人對於前揭規定自應注意遵守，卻未能確實注意犬隻動

    態，亦未能確認防護措施完善，致犬隻掙脫狗鍊後，肆意走

    動，方致告訴人不慎遭犬隻干擾行車，被告行為自有過失，

    且此過失與告訴人所受之傷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甚明，

    被告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5 　　月　　31　　日

　　　　　　　　　　　　　　　檢察官  楊  挺  宏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  敬  展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16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郭志剛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1年2月17日所為110年度壢簡字第1035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0年度偵字第17129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郭志剛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合議庭審理結果，認原審以上訴人即被告郭志剛犯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處拘役4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為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其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刑事簡易判決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詳如附件所示），另補充證據：和解協議書1份（見本院壢簡字卷第59頁）。

二、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本案已與告訴人江曉俊和解等語。

三、關於刑之量定及緩刑之宣告，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此等職權之行使，在求具體個案不同情節之妥適，倘法院於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又無明顯濫權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

四、原審對上訴人論處上開罪名，並就上訴人所為犯行之犯罪情節及量刑基礎，於判決理由中具體說明（詳如附件所示）而量處上開刑度，其認事用法皆無違誤，且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刑之量定，亦無明顯違法情事。上訴人固主張其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惟並未指出原審認事用法或量刑有何不當之處。從而，上訴人執前詞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上訴人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上訴人之素行尚可，而依卷附雙方簽立之和解協議書所載（見本院壢簡字卷第59頁），上訴人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依約給付賠償款項，且告訴人同意給予上訴人緩刑之宣告，此節並經本院以電話確認無訛（見本院簡上字卷第45頁），足認上訴人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上開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是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六、上訴人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而未到庭，是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準用同法第371條規定，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第371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挺宏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朱秀晴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吉雄

                                    法  官  陳炫谷

                                    法  官  陳布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昌霖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30　　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0年度壢簡字第1035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志剛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桃園市○○區○○街00號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0年度偵字第171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志剛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2行「居處」之記載應予更正為「住所」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訊據被告郭志剛矢口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狗不是我的，廖若安有用狗繩把這隻狗繫在我家門邊寄養，幾天後狗就已經掙脫狗繩跑掉了，我認為我已經善盡義務云云。經查：

　㈠被告於民國109年5月13日前某日時，接受友人廖若安之要求而將本案黑色犬隻（下稱本案黑犬）養於被告位於桃園市○○區○○街00號之住所中，被告因而負有防止他人不遭其動物侵害之義務。嗣於109年5月13日晚間7時41分許，告訴人江曉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1段與精忠街交岔路口，本案黑犬突自路旁衝出，告訴人見狀閃避不及而撞擊本案黑犬，同時本案黑犬頸部所繫之牽繩亦捲入並卡於告訴人之機車輪軸內，致告訴人因而人車倒地，因此受有右側前胸壁挫傷、右側手肘挫傷、擦傷等傷害之事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江曉俊於偵訊與本院訊問中證稱：109年5月13日晚間7時41分許，我騎乘機車行經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1段與精忠街交岔路口，突然在平交道那邊有一條狗衝出來，當時天色已晚，我看到狗的時候，狗大約只離我5至6公尺，我有剎車往右閃避，但因該條狗的狗鍊纏繞住我的機車前輪而把我的機車前輪卡死，導致我人車倒地，並受有右側前胸壁挫傷、右側手肘挫傷、擦傷等傷害，狗後來就跑掉了等語（他字卷第73頁；本院卷第46頁），情節大致相符，且為被告所不否認（本院卷第44頁），並有本案黑犬之照片、本案黑犬之牽繩纏繞於告訴人所騎乘之機車前輪之照片、告訴人傷勢照片、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診斷證明書等件在卷可佐（他字卷第11至33頁），此部分之事實，已堪認定。足認告訴人確有於上開時、地因本案黑犬突然衝出道路且本案黑犬之牽繩纏繞、卡住告訴人之輪胎前輪，致告訴人人車倒地，而受有上開傷害之情。

　㈡按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刑法第1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刑法上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成立要件，係居於保證人地位之行為人，因怠於履行其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致生構成要件之該當結果，即足當之（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447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保證人地位其一即係法律規定而取得，依據民法第190條之規定：動物之占有人應依據動物之種類及性質為相當之注意管束，又依動物保護法第7條規定，飼主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或安寧；同法第20條亦規定，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7歲以上之人伴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又具攻擊性之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成年人伴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又所謂「飼主」，係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人，同法第3條第6款亦有明文。故「占有人」與「飼主」（動物之所有人、實際管領人）均負有防止他人不遭其動物侵害而居保證人地位之義務。

  ㈢再者，本件事故發生後，被告亦以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傳送訊息予告訴人，稱：「聽說您目前受傷，關心一下，希望江先生能盡快康復……真的深感抱歉！」乙情，有告訴人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擷取圖片在卷可稽（他字卷第37頁），則被告主觀上非無係基於「占有人」之地位，始出面向告訴人道歉解決此次爭端。再參諸證人廖若安於偵訊中證稱：我跟被告是朋友，我跟被告有把狗綁好在被告家中庭院，是我將狗放在被告的住處先寄養，暫時安置，我跟被告共同照顧本案黑犬等語明確（他字卷第34頁），且為被告所不否認（他字卷第34頁），足見本案黑犬於案發前確係飼養於被告上址住處，且被告主觀上顯係基於本案黑犬所有人或實際管領人之地位自居，客觀上亦有照顧、管領本案黑犬之行為，自該當於動物保護法第3條第6款、第7條之「飼主」及民法第190條第1項本文之「占有人」無疑，為實際管領該本案黑犬之人，而負有上開保證人地位之義務。是被告空言否認本案黑犬不是被告所飼養云云，要係圖卸刑責之詞，並不足採。從而，被告依動物保護法第7條、第20條第1項、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其於公共場所，自負有注意指派7歲以上之人在旁伴同本案黑犬，並採取以鍊繩牽引寵物或以箱、籠攜帶，以維他人身體不受侵害之義務。而本案案發時間則為晚間7時41分許，詎本案黑犬竟於無人陪同下即在公共空間任意遊蕩，益徵被告確未善盡保證人地位之義務。被告疏未注意上揭法定客觀注意義務，以不作為之方式違背法定之作為義務，致本案黑犬擦撞騎乘機車行進中之告訴人，本案黑犬頸部上之牽繩亦纏繞並卡於告訴人之機車前輪內，致使告訴人人車倒地，受有上開傷害，被告自應負過失之責任，且其過失行為，與告訴人受傷之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其過失傷害之犯行，自堪以認定。 

　㈣至被告雖又辯稱：告訴人是被狗的牽繩絆倒，足以證明我確實有將本案黑犬綁在家中，只是狗掙脫了，我認為我已經善盡義務云云，然被告對於本案黑犬係如何離開被告家中一無所知，亦不清楚本案黑犬走失後之去處，為證人廖若安於偵訊中證述明確（他字卷第34頁）。且本案被告既負有上開保證人資格，被告於離開本案黑犬時，本應注意將本案黑犬妥善安置於適當處所，以避免本案黑犬在無人看管下，任意掙脫束縛在外遊蕩並造成他人危險，被告依法本負有此注意及作為義務，惟本案黑犬離開被告之住所，並於道路間走竄而致本案事故發生，益徵被告並未善盡上開防止義務甚明，是被告前開所辯，委不足採。至依本案黑犬頸部繫有牽繩，僅能證明本案黑犬於離開被告住所前頸部繫有牽繩，惟與被告是否善盡防止他人不遭本案黑犬侵害之義務，尚屬有間，自難執此為被告有利之認定，附此敘明。

  ㈤綜上所述，被告上開所辯均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未確實負起動物占有人應有之責任義務，放任犬隻在外遊蕩，使告訴人於上開時間、地點，因與本案黑犬撞擊且遭本案黑犬之狗繩纏繞卡住告訴人之機車前輪而人車倒地受傷，並審酌告訴人所受傷勢程度、被告之品行、智識程度，及犯罪後猶執陳詞，否認犯罪，並表示不願與告訴人和解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本院卷第4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284條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陳愷璘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劉世揚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0年度偵字第17129號

　　被　　　告　郭志剛　男　5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桃園市○○區○○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郭志剛與廖若安(所涉過失傷害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在桃園市○○區○○街00號即郭志剛居處飼養犬隻1隻，本應注意身為犬隻飼主或管理人，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身體之法定義務，理應注意看管，不得令其任意亂竄，必要時應妥善加鍊栓狗鍊，且依當時客觀情形觀之，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放任其犬隻處於未妥善拴綁之狀態，致上開犬隻可以肆意走動。嗣於民國109年5月13日晚間7時41分許，江曉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1段與精忠街口，上開犬隻突自路旁衝出，江曉俊見狀閃避不及，直接撞擊上開犬隻，且上開犬隻所繫之狗鍊捲入江曉俊之機車輪軸，致江曉俊人車倒地，因此受有右側前胸壁挫傷、右側手肘挫傷、擦傷等傷害，上開犬隻亦因傷勢過重死亡。

二、案經江曉俊告訴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詢據被告郭志剛堅決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告訴人江曉俊是被狗繩絆倒，可以證明我確實有綁狗繩，只是狗掙脫等語。經查，告訴人於上開時間，騎乘機車行經上開地點，因上開犬隻衝出，致告訴人撞擊後倒地，並受有上開傷勢等情，業據告訴人指訴明確，並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診斷證明書各1份及相關照片在卷可考，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又證人廖若安於偵查中證稱：當時是我將犬隻放在被告住處安置等語，按飼主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7歲以上之人伴同；具攻擊性之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成年人伴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動物保護法第7條、第20條第1、2項定有明文，被告身為犬隻之實際管理人對於前揭規定自應注意遵守，卻未能確實注意犬隻動態，亦未能確認防護措施完善，致犬隻掙脫狗鍊後，肆意走動，方致告訴人不慎遭犬隻干擾行車，被告行為自有過失，且此過失與告訴人所受之傷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甚明，被告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5 　　月　　31　　日

　　　　　　　　　　　　　　　檢察官  楊  挺  宏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  敬  展



